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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

沪建标定〔2019〕615号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关于批准《住宅设计标准》为上海市

工程建设规范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由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

管理总站主编的《住宅设计标准》,经我委审核,并报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同意备案(备案号为J
 

10090-2019),现批准为上海市工

程建设规范,统一编号为DGJ
 

08-20-2019,自2020年1月1日

起实施。其中第5.2.1条的1～4款、7.1.4条的第1～3款、

7.4.2条、7.4.3条、10.0.11条为强制性条文。原《住宅设计标

准》(DGJ
 

08-20-2013)同时废止。
本规范由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上海

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特此通知。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

〈2017年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编制计划〉的通知》(沪建标定

〔2016〕1076号)要求,由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市建

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会同相关单位共同编制而成。
近年来,随着我国和我市住宅建设的飞速发展,上海市工程

建设规范《住宅设计标准》DGJ
 

08-20-2013(2014版)的许多内

容已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需要。为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居住要

求,提升居住环境质量,编制组对该标准进行全面修订。
本次修订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着重对上海市住宅设计

的安全、功能、环境、适用等方面作了多方位的考虑,从而规定了

现阶段住宅设计所应具备的基本标准,为我市住宅建设打下良好

的基础。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有：总则;术语;总体设计;套型设计;公共

部位设计;物理与室内环境性能设计;构配件设计;技术经济指

标;结构设计;给水排水设计;燃气设计;供配电及照明设计;小区

智能化及智能家居系统设计;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进一步完善和提升住宅全装修设计、

套型设计、楼电梯设计、声环境设计、构配件设计以及消防防火设

计相关要求,增加了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一章内容,对结构、
水、电的有关章节也对照国家现行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

本标准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修编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市各有关部门和各有关单

位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关心和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

谢! 限于时间和水平,本标准仍会存在某些不足。在执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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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反馈给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地址：上海市石门二路258号;邮编：200041;E-mail：siadr@
siadr.com.cn),或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地址：上海市

小木桥路683号;邮编：200032;E-mail：bzglk@zjw.sh.gov.cn),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主 编 单 位：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

参 编 单 位：上海市消防局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

上海市建设工程设计文件审查管理事务中心

上海市燃气管理处

参 加 单 位：上海建工房产有限公司

上海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万朗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主 要 起 草 人：刘恩芳 马 燕 李亚明 杨 波 汪松贵

陈华宁 徐 凤 陈众励 何 焰 潘嘉凝

于 亮 刘明明 朱建荣 庞均薇 杨 瑛

覃 爽 钱 洁 张红缨 莫 非 王 薇

曹晴烨 杨 军 陈艺通 王彦杰 朱 喆

邱枕戈 雷雪峰 刘晓燕 俞 屏 谢 盎

罗 莹 樊雪莲 宋 晶

主 要 审 查 人：王惠章 章迎尔 花炳灿 高小平 归谈纯

李惠菁 王勤芬 

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

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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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适应本市经济发展的需要,提高住宅建设水平,满足广

大市民对居住质量、居住功能、居住环境和防火安全的需求,结合

本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本市城镇新建建筑高度100m以下住宅的

设计。改建、扩建城镇住宅的设计在技术条件相同时也可适用。
建筑高度在100m及以上、150m以下的高层住宅,除应符合本标

准的要求外,其设计应进行专题论证。

1.0.3 住宅设计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的有关方针、政策和

法规,体现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节能、节地、节水、节材、环保和

海绵城市等指导思想,贯彻适用、安全、经济、美观的设计原则。

1.0.4 住宅设计应符合本市城市规划的要求,并与周围环境相

协调。

1.0.5 住宅设计应推行标准化、模数化和多样化,因地制宜地积

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推广装配式住宅、工业化

建造技术和模数协调技术,促进住宅产业现代化。

1.0.6 实施全装修的新建住宅,其建筑设计与装修设计应同步

进行。

1.0.7 住宅设计应从建筑全寿命期考虑,宜采用“套型可变”的
设计理念,在满足近期使用要求的同时,兼顾改造的可能性。

1.0.8 本标准所用住宅层数的表述与相关的国家和本市规范、
标准、规定相统一,涉及消防的部分应同时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中“建筑高度”的计算要求。

1.0.9 住宅设计除应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本市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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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供家庭居住使用的建筑。

2.0.2 套型 dwelling
 

unit
由居住空间和厨房、卫生间、阳台等共同组成的基本住宅

单位。

2.0.3 居住空间 habitable
 

space
卧室、起居室(厅)等的统称。

2.0.4 卧室 bed
 

room
供居住者睡眠、休息的空间。

2.0.5 起居室(厅) living
 

room
供居住者会客、娱乐、团聚等活动的空间。

2.0.6 阳台 balcony
附设于建筑物外墙,设有栏杆或栏板,可供人活动的空间。

2.0.7 露台 terrace
设置在屋面、首层地面或雨篷上的供人室外活动的有围护设

施的平台。

2.0.8 凹口 notch
为了房间的通风采光而在建筑平面上采用的凹形槽口。

2.0.9 层高 storey
 

height
上下相邻两层楼面或楼面与地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2.0.10 室内净高 interior
 

net
 

storey
 

height
楼面或地面至上部楼板底面或吊顶底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2.0.11 室内净宽 interior
 

net
 

width
墙(柱)与墙(柱)之间的水平距离。
—2—



2.0.12 低层住宅 low-rise
 

dwelling
 

building
一至三层的住宅。

2.0.13 多层住宅 multi-stories
 

dwelling
 

building
四至六层的住宅。

2.0.14 中高层住宅 medium
 

high-rise
 

dwelling
 

building
七至九层且高度不大于27m的住宅。

2.0.15 高层住宅 high-rise
 

dwelling
 

building
十层及十层以上或高度大于27m的住宅。

2.0.16 商住楼 commercial-residential
 

building
下部商业用房与上部住宅组成的建筑。

2.0.17 塔式住宅 tower-type
 

apartment
 

building
以共用楼梯或楼梯与电梯组成的交通中心为核心,将多套住

房组织成一个独立单元式平面,且每套进户门至楼梯间门或前室

门的距离不超过10m的住宅。

2.0.18 通廊式住宅 gallery
 

apartment
 

building
由共用楼梯或楼梯与电梯通过内、外廊进入各套住房,且至

少有一套住房的进户门至楼梯间门或前室门的距离超过10m的

住宅。

2.0.19 单元式住宅 combined
 

apartment
 

building
由多个住宅单元组合而成,每个单元均设有楼梯或楼梯与电

梯的住宅。

2.0.20 跃层式住宅 duplex
 

apartment
 

building
套内空间跨越两个或三个楼层且设有套内楼梯的住宅。

2.0.21 轮椅坡道 ramp
 

for
 

wheelchair
在坡度和宽度以及地面、扶手、高度等方面符合乘轮椅者通

行的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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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体设计

3.1 一般规定

3.1.1 总体设计应注重居住环境质量的提高,注意建筑与自然

的和谐,重视生态环境的建设,合理进行功能分区,组织好人流和

车流,方便居民生活,有利安全防卫和组织管理。

3.1.2 总体设计应符合城市规划和居住区规划的要求,除应执

行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外,还应

执行上海市相关规划管理的规定。

3.1.3 住宅建设应按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城市居住地区

和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标准》DGJ
 

08-55的要求,配置与人

口规模相对应的公共服务设施。

3.1.4 住宅建设应按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建筑工程交通

设计及停车库(场)设置标准》DGJ
 

08-7的要求,配置与居住规

模和标准相对应的机动车泊位和非机动车泊位,并按相关规定配

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采用机械式停车库的,其设计应符合

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机械式停车库设计规程》DGJ
 

08-60
的要求。电动自行车充电区域的消防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和上

海市的相关规定。

3.1.5 居住区域内的道路、绿地和公共服务设施应满足现行国

家标准《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无
障碍设施设计标准》DGJ

 

08-103中对于老年人、残疾人等居住

者的特殊使用要求。

3.1.6 居住区总平面设计、竖向设计、建筑单体设计、绿化环境

设计等内容应满足上海市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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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全装修住宅设计应符合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全装

修住宅室内装修设计标准》DG/TJ
 

08-2178的相关规定。

3.2 居住环境

3.2.1 住宅的建筑间距和日照应符合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的有

关规定。

3.2.2 居住区域内道路应满足消防、救护等车辆的通行要求,并
符合防灾救灾的要求。道路最小宽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

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的相关规定。

3.2.3 绿地率和集中绿地的设置应分别符合上海市绿化管理及

城市规划管理的有关规定。

3.2.4 居住区域围墙应通透。

3.2.5 居住区域宜进行景观设计,景观设计宜以植绿为主。绿

植景观的竖向设计应以总体设计布局和控制高程为依据,营造有

利于雨水就地消纳的地形并与相邻用地相协调。当景观设计为

水景时,用水水源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的要求执行。

3.2.6 居住区域内宜设置雨水控制与利用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
 

50400的要

求。临近河道的居住小区宜综合利用河道水。

3.2.7 居住区域内应设置给水、污水、雨水、燃气、电力、通信和

有线电视等管线。各类管线必须与城市管线相衔接,并应按照上

海市管线工程规划管理的相关规定,采用地下敷设的方式进行管

线综合设计。

3.2.8 有城市污水管网时,生活污水应纳入城市污水管网内,并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的相关规定。无城市污水管网时,生活污水应进行处理,达
标后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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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居住区域内应科学合理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收
集容器设置应当符合垃圾分类投放需要。

3.3 消防车道、消防车登高操作面、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3.3.1 居住小区消防车道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低层、多层、中高层住宅的居住小区内应设有消防车道,
其转弯半径(内径)不应小于9m,其尽端式消防车道的回车场地

不应小于12m×12m。

2 高层住宅应设有环形消防车道,其转弯半径(内径)不应

小于12m,当确有困难时,应至少沿住宅的一个长边设置消防车

道,但该长边所在建筑立面应为消防登高操作面,其尽端式消防

车道的回车场地不应小于15m×15m,供重型消防车使用时,不
宜小于18m×18m。

3 环形消防车道至少应有2处与其他车道连通。

3.3.2 联体的住宅群,当一个方向的长度超过150m或总长度超

过220m时,消防车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之一的规定：

1 应沿建筑群设置环形消防车道或在适中位置设置穿过建

筑的消防车道。

2 消防车道应沿建筑的两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旁应设置

室外消火栓,且建筑应设置与两条车道连通的人行通道(可利用

楼梯间),其间距不应大于80m。

3.3.3 消防车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4m;消防车道

与建筑之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操作的树木、架空管线等障碍

物;消防车道靠近建筑外墙一侧的边缘距离建筑外墙不宜小于

5m;消防车道的坡度不宜大于8%。

3.3.4 高层住宅应至少沿一个长边或周边长度的1/4且不小于

一个长边长度的底边连续布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建筑高度

不大于50m的高层住宅,连续布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确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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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间隔布置,但间隔距离不宜大于30m,且消防车登高操作场

地的总长度仍应符合上述规定。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场地与高层住宅之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操作的树木、
架空管线等障碍物和车库出入口。

2 场地的长度和宽度分别不应小于15m和10m。对于建筑

高度大于50m的高层住宅,场地的长度和宽度分别不应小于20m
和10m。场地应与消防车道连通,场地靠建筑外墙一侧的边缘距

离建筑外墙不宜小于5m,且不应大于10m,场地的坡度不宜大

于3%。

3.3.5 消防车道的路面、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下及面的管道、暗
沟、水池等应能承受消防车的压力。在地下建筑上布置消防车登

高操作场地、消防车道时,地下建筑的顶板荷载计算应考虑消防

登高车的压力。

3.3.6 消防车道、消防车登高操作面、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室
外消火栓、水泵接合器等处应设置明显标识。

—7—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